
國立宜蘭大學因應美國關稅影響及協助經濟弱勢學生獎助學金核發要點 

 

一、依據教育部核定之「因應美國關稅影響及協助經濟弱勢學生獎助學金」相關規定辦理。 

二、申請期間：自即日起至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三、補助對象： 

(一)具本校學籍之在學學生。 

(二)符合下列情形者： 

    學生本人或家庭主要經濟來源(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因美國關稅政策影響或具有低收、 

中低收入戶資格，致收入減少、工時縮減、無薪假、非自願離職或營業、訂單量明顯下降，

影響就學期間基本生活所需者。 

四、補助內容： 

(一)補助項目：生活費補助(一次性)。 

(二)補助金額：依補助金額及申請人數實際補助金額，由審查小組依個案情形核定。 

五、應繳文件： 

(一)申請表。 

(二)戶口名簿或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三)學生本人金融帳戶影本。 

(四)切結書。 

(五)依申請身分別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1.因美國關稅影響者：家庭經濟受影響說明書及相關證明文件(擇一或多項)。 

    2.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學生：政府核發之有效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六、審查與撥款： 

    申請案件經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將另行通知結果，並撥付補助款至學生提供之帳戶。 

七、注意事項： 

(一)本獎助學金屬一次性補助。 

(二)如發現申請資料不實，將追回已領取之補助款，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八、審核方式：由本校受理捐贈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負責審查核發相關事宜。 

九、本要點經受理捐贈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